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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誕•鐘聲  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  
此時此刻來談中環天星碼頭的鐘樓可能是晚了一點，只是想到在這普天同慶的聖誕節慣常

聽見的悅耳鐘聲、被譽為「香港大笨鐘」的鐘樓所發出的鐘聲，無奈地已成為我們的「集

體回憶」，為它熬不過這個佳節而忍不住添上幾筆。 
 
    撇除主觀願望及個人感性的想法，這次拆卸鐘樓的風波，在對事物、事件的重視程度

去看，政府明顯是取商業效益為先，保留歷史從來不是她首要考慮的重點。雖然舊的東西

不一定要保留，拆與不拆，很多時候都是看它對社區的價值；在香港這個發展迅速的都會，

舊的不去，新的不來，要不然西上環舊區便不需重建，九龍城寨仍是罪惡蘊藏的地帶。 
 
    然而，這次民間的激烈反彈，其癥結在於政府始終沒有真正尊重民意。日前當局更重

申○二年規劃署與古物諮詢委員會召開會議時，該委員會並未對拆卸天星碼頭及鐘樓的計

畫提出反對意見。此等言論徒然貽笑大方：「無反對」跟「贊成」不是相等，該諮詢程序

似乎只反映小部分團體意見，與現時政府的一大堆諮詢委員會一樣，其代表性和公信力實

在令人置疑。 
 
    現時市民的抗議發展到「以身拯救」的情況，令一直沉默的一群也紛紛響應，一反香

港人「社會冷感」之風，政府不應亦不可能漠不關心，又或是輕率提出權宜的原址重建計

畫，將文物古　翻新為「金縷玉衣」視作保留歷史的承擔，恣意把本來珍貴的古物扭曲成

為一件商品。 
 
    其實隨意參加一趟「香港一日遊」，行程所及的地方盡是值得我們保留的文化古　、

郊野林木、罕有雀鳥，滿目俱是可能在你我之間珍而重之的一物一事；天星碼頭鐘樓雖是

香港所餘無幾的舊式鐘樓，其存在價值倒不在於甚麼「集體回憶」，而在於其象徵意

義———它的歷史使命不應因此畫上句號。 
 
    30 會 李昕  
 


